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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颖荣 邹大成：建构还是解构？——伦理语境

下的性别中性化

蒋颖荣 邹大成

  
建 构 还 是 解 构？

         ——伦理语境下的性别中性化
 

  蒋颖荣  邹大成
 

内容提要：性之于任何人，并非意味着主体性的突现；而对于性别而言，与其说是生理的、
社会的、道德的约定，倒不如讲它不过是微观话语（关于性的和性伦理）在实践理性意识上和社
会强制下的一个变体。本文并不是要解构传统性伦理对现当代的性行为的约束，而旨在揭示现当
代社会中性别中性化的意义。传统的性别区分旨在从思维深处引出男女二元划分对应的主客二元
对立模式，从而引起其内容与形式的分离，即实际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社会强制下的表现。
随着二元对立的弱化和性别意识的凸现，“性别中性化”逐渐浮出水面，社会惯用一些实贬名褒的
话语打压现有的伦理结构和规则，这一话语权并不为某一性别所控，而是由两个不同实体（男
性/女性）共同操作，形成共时态的语言游戏。进一步来讲，造成性被中性化的基质在于对劳动的
另一个视角的分析，即劳动在现当代社会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在伦
理价值领域的异化凸现了特有的规范和话语权，它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价值的硬核取代了以生育
和生殖为核心的旧的伦理框架，预示着性别的取消，导致一种实际意义上的性别中性化。

关键词： 性别中性化 话语权  主客二元对立
 

 
性之于任何人，并非意味着主体性的凸现；而对于性别而言，与其说是生理的、社会的、道

德的约定，倒不如讲它不过是微观话语（关于性和性伦理）在实践理性意识上和社会强制下的异
化。

在这篇关于性别中性化的讨论中，我们并不是要解构传统性伦理对现当代的性行为状况的约
束，而是试图揭示出性别中性化的意义。我们希望通过对有关性的微观话语的结构性分析，并结
合元伦理的分析探讨这些话语和话语背后的伦理规则所隐藏的实质性意义。即我们的研究工作给
予我们的问题有：

1、性的微观话语揭示的是否只有可说的意向性规则？若这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在可说与不
可说之间所体现的对于性的表达机制是怎样的关系？
   2、在对于性伦理的元伦理分析层面是否可被分解为对表达的结果（行为与语言）的一种遮蔽，
即在可做与不可做之间是否留下实践理性的烙印？
   3、在意义上不可说的话语在结构中所体现的是一种严格的逻辑规则，是否会因此而产生对其伦
理规则的解构，而这仅只归于对实践性的背叛？
   4、性别作为一种话语在性伦理行为和价值方面的建构与现代性（现代文明的话语）对性别的消
解以及性别中性化趋势是否共同时态？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力求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分析我们所面临着的问题，即考察目前所流行的
关于性及性行为的话语，从而达到我们力图追求的目标。
 

一、实践理性的流浪
 

性之所以被误解，之所以被嘲讽，甚至之所以被玷污，并不是由所谓什么生理的一面或道德
的一面所规定的。性让人恐慌时，恰如“洪水猛兽”，性让人销魂时也恰如“翻云覆雨”。性不是由



于它给人带来的感.觉而具有或被赋予主体性的。性是自身能动的、自发的、天生与欲望为伍。但
这都并非是性的特征（生理的、心理的、情感的，只不过平面化和僵死了的性），性的核心便在
于性的表达，而性的表达本身便要求它具有一套完全异于别的事物的表达机制。然而这关于性的
表达的机制不是别的，只可能是关于性的微观话语。

传统社会关于性的微观话语都是以性别（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模式和基于性别产生的相
应意识结构为中心展开的。性的微观话语的展开便是性的基本表达结构在其伦理学意义上的重
演。在对这些关于性微观话语的考察中，我们难免机械地从表达的特征上将其分为可言说的和不
可言说的两类。追寻这些古怪离奇的表达和看似被滥用了的话语和用法，不难知道它的核心是以
消解主体和性本身作为代价的。伦理规则不依不饶地剥夺着这些话语及其涵义的生存权，因为伦
理的目的似乎就是通过把这些可言说的话语拉出去与主体罪恶的行为一块儿问斩，并认为对这些
看似背叛了实践理性的非理性话语加以驱逐以有利于实践理性的进步，并进而克服传统的（男
女）性别二元对立区分的不良后果，使人不再是下意识意义上的人，而成为一个道德伦理意义上
的人——而这个过程的实质便是对性的消灭。换句话说：对女性的“消灭”和对男性的“阉割”，使
我们进而模糊性别的界线，进而推动实践理性的扩张。

然而，事实是我们的话语结构仍包含了有违实践理性的因子，也即含有不可言说的自明性和
先天性原则。实践理性和伦理原则在一种（撒旦的引诱下）自明的对性别二分的游戏规则之下被
丢进伦理学中所应避免的深渊——自然主义的谬误之中。换句话说，这种自明的和不可言说的原
则即是性别二分的事实。我们的理性无以证明二分的合理与否，也无力阻止多元主义的蔓延。然
而多元主义在性别上的蔓延造成了论理学的话语结构在表达的是灵，并因此造就了一种离奇和惊
世骇俗的结论，传统性伦理所揭示的仅仅是一些可言说的对性的意向性规则，在行为上是无效
的。

如果要问当前关于性的伦理和性道德在禁止不良性行为时有多大建树的话，其实也就预设了
这样一个虚构的前题：即当前被看似混乱和放荡的下滑的性道德、水准和意识无非是一种东拼西
凑的实践理性的变种（quotation），即这样的性观念“揭示了我们是什么，但解除了一切关于我们
的规定性”[①]性不应被认为是一种欲望，而成了生存的最为重要的真理；性也不再被认为是与其
伦理道德相应的观念，而是可欲的对象和“正常人”或“文明人”的标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性别
二分的自明引出不可言说的真空状态，传统道德对性别的侧重已随着对性别的消灭而弱化，甚至
是一种弥合，“它将实际的社会实践仅仅概括为一种话语，它往往是抽象的，大都缺乏一般女性的
生活作为基础。”[②]这种弥合不带有任何建构性的意义，多的只是解构。在处理两性关系的过程
中，伦理规则所指向的并非是两性在自然本能上的差异，伦理规则的运作更多地依赖于它所反映
的结构。正如其性别二分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机制的结构性缩影，更多的是建立在话语所强
调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基础之上，从另一个方面讲，性别中性化是一种社会强制约束下的将传统
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区分基础埋葬的过程，正如耶稣基督那样宣告“让那死了的人去埋葬他们的死
人，跟着我来”[③]一样，即从前是在传统话语的结构下和强迫下而作出身份的区分，并用一些相
关的属性来纯然锻造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性别或者相关的德性，例如女性应该贞洁、而不应该热
衷于淫乱，男性应该坚毅、应该学会守护他的女人、而不应该显现出萎靡和柔弱。现在却以一种
绝对自我意志的口气来反对这样的话语，反对其内在的包含主客二分的“沙文主义”即男性凭什么
不可以柔弱？为什么不可以哭？当这样的答案成为肯定的答案时，那就标志了我们意识到性别二
元对立的不合理，并且反映出我们对传统话语种强制制造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关系的一种反
抗。在这个意义上必然会萌生“我应该成为男人或我本来应该是个女人”这样的想法。当我们对此
进行深层推敲后，不难发现这种想法将会导致一个试图以性别中性为轴心突破传统话语下的一场
活动，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性别二分和主客二分对立的结束，反而将问题弄得相当复杂——由此出
现了变性手术、同性之间的性交易等。传统的伦理学话语结构是主客二分的，它并没有对关于“第
三性别”的对应模式。所以，我们无法谴责，甚至不可以说这是什么？因为这样的活动在表述为语
言时（话语）它的结构是一种历时态的，而非共时态的，因而不可能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结构
性区分，并使伦理规则本身展开的是一种共时态结构，从而达到对其问题的定义。

当我们试图对有关中性化所带来的结果作出价值判断的时候，即我们对“具有女性气
质”或“具有男性气质”作出“善”或“恶”的判断时（我们这里的善、这里的恶仅只是囿于形式的强制
划分？），我们是对行为效果作出主客二分呢，还是对行为效果的无力、粗暴践踏呢？我们在否
定和消解主客二分的时候，我们消解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主体/客体、男
性/女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我们也消灭了人类始祖所犯下的原罪，即消灭了人本身——毋宁讲是
不再承认夏娃是从亚当身上抽下的一条肋骨，而这里更为滑稽的是解构本身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嘲
弄。因为我们发现这里的亚当、夏娃本身从一开始就蕴含了性别中性化的可能性，而这样一个有
别于伦理原则（主客二分）结构的另一结构不过是被我们元伦理中善的或恶的结构所遮蔽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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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应该为此痛心，如果他用两块儿粘土就不会产生今日如此纠缠不清的麻烦。换句话说，我们上
面提到的有别于传统话语结构的伦理规则不过是以这一非二元对立为结构的话语在实践理性上的
改造和变种而已。而当这一趋势出现的时候，我们即便做了违反二元结构的事情，二元结构的规
则也只有让它逍遥法外。针对传统伦理学规则而言，这种失效无异于解构。毕竟我们再也无法使
用善、恶之类的话语，更无法了解它在这些“越轨”行为中所揭示的意义。正如同性恋和其它一切
性变态游戏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不再为人所轻视，这似乎看起来就像我们果断地采取另一种关于
性的表达机制一样去实现其中的意义——这个表达方式不仅仅是话语，更多的是强制，这似乎可
以确认性别中性化的话语具有强制性，而且比任何劳动（从伦理意义上讲是对原罪的亵渎）而言
是更具有力量的。我们为什么会学得更温文尔雅，而女性为什么被要求“你不能再犹豫了，应该干
脆些”这些话从实质上变成了消融客体，进而消灭自身的命令——它似乎要求取消差异，但它又在
承认中性化的差异——这个差异便是它以不可说为特点，但在话语结构表达上却体现着严格的逻
辑规则，而且是对理性主义伦理学、性道德的解构。

 
二、不可说与可做的揭蔽

 
在消除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深层意义同时，自发必然的性别中性化取代了主体——客体中

心，但它真的是一种建构吗？为此我们还有必须对不可说与可做进行揭蔽。
几乎所有医生、社会学、伦理学工作者都为这一主客二分这一中心的塌方而头痛不已，因为

人们并没有看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性别中性化带来的多元中心和多元价值，反而认为它是一种更
为令人反感的一元中心霸权模式和边缘化了的模式的碰撞。从生理的角度上讲，这种中心不仅没
有解构女性处于客体的地位和角色，反而把女性更加机械化了，说它阉割了男性，不如说它更加
造就了一种具有特别气质的女性，即便二元模式是对男性主体地位的肯定，而性别中性化从某种
历时态上讲是更多地暴露了女性、奴化了女性，它使女性在追问的完美当中展开出来了，而这些
判断是盲然的，是不能说的。

性学专家从未考察清楚诱使一个人变性的心理因素，但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他或她对所
陷入的话语结构的意义的非认同感。我们不能说一个把自己想象为与社会性别相反的人和同性发
生关系的行为是善还是恶，因为他模糊了善与恶的实际结构。善、恶只有在原有的话语结构当中
才能被赋予精确的含义，或者说它将一种主客模式固定在对价值取向的表达上。我们只能以一种
愉快或不快去接受一个艾耶尔的情感论的圈套，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分析和证实。

尽管如此，与性别中性化对应的话语和性的话语在表达的过程中仍然遵循了一个严格的逻辑
结构，即便是不可说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于严格逻辑结构的追求。例如某人认为：“女性应该勇敢，
而我却不是女性；因而勇敢之于我是无所谓的。”这里不过是用二元模式的语言模式来为中性化辩
护，从而把自我推向另外一极，并没有跳出关于二元对立的中心，而作为行为来讲，尽管可以不
说，但可以通过自身过程的实现得到表达。在它与欲望为伍、而不是加入理性时，性和性别是遭
到非议和唾弃的，以至于纵欲和非正常的性交易在性别中化是被严厉谴责的，但他们所用的话语
却仍然是二元对立模式的，而它却通过社会强制的状态来反抗这种多元主义，把本质上虚无主义
的体系推向一种不可名状的地位。中性化本身不是真正要取消这种已有的差别，而是这种无意义
的主客结构的反复和继续；它不仅后没有取消对立，反而加深了鸿沟。它撕裂了平衡、平等的伪
道德，用一种无异于从前暴力的方式消灭了和取代了当前的话语结构的霸权。这是一种把女性推
向毁灭的阴谋，因为男性借此仍然可以逃避原本由他们担负的责任，因此女性在解放中又多了一
层枷锁，而原有的还没有取消。即可以把这种趋势概括为如果你不想变成中性的话，你将无法取
得应得的自由，必须戴着枷锁；如果你成为一个被模糊了的对象时，你将失去一切，并且附上更
沉重的包袱。

因而，可做实际意味着这一套话语仍是传统话语在行为上的延伸和继续，毋宁讲是一种实践
理性的变种，以一种更为人道的、更为隐蔽的方式剥夺了人本身。性别中性化的意义实际上是对
一元中心的肯定，对奴性的肯定，即等于把不道德的加以伪装妄图令其合法化而以的阴谋。

 
三、现代性的产物——性别中性化

 
    如果要问现代性是什么；从某个角度上讲可以被认为是人自我释放的历程，也可以讲是使人真
正成为人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的标志便是性别中性化的过程。从机制这一层面上讲，它是非自
然的、深具破坏性的，并不是我们以往憧憬的建构物，它给男人女人以人的权利，但不能给予它
们以男人或女人的权利。
    如果要问性别中性化对伦理规则（话语）的建构有多少，我们可以认为它摈弃了二元对立的中



心，而强调一元中心模式，这主要表现在：
（一）反现代性的道德规范
它强调两性之间的弥合，甚至用某种单一的性别规范去取代二者的融合，用女性的霸权去取

代男权的霸权：用某一性别群体的意识去取代作为整个群体的意识：它用性解放来对付性本能的
升华；用一种歪曲了的性道德和它对待同性恋的偏见去建构一个所谓的理想女性和理想男性。正
如文革和新中国前期以一种极高的英雄主义气概取代了应有的母性；用僵硬的阶级化取代了审美
的天性，而这样的事本身就是典型的反现代性的。
（二）模糊伦理价值指向的界限

   随着女权的兴起和二元中心的消失，人们用一些特别有贬损意义的词来限定人的性别区分及其
人格，用一种名褒实损的口气打压现有的规则。例如用“女强人”、“男人婆”、“家庭夫男”的一类
话语来重新肯定了对立的二元模式，但在人格区分上、气质区分上，我们更倾向于一种对其中性
的理解，即话语权并不是一方所控的，而是两个不同实体（男性、女性）共同操作的语言游戏，
进而模糊其内在的伦理限定——诸如贤妻良母、奸夫淫妇等传统的规约。

（三）劳动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价值的硬核取代了以生育和生殖为核心的旧的伦理框架。“劳
动创造了人本身”即劳动给了人以为人的权利，与死亡意识共同构成人的觉醒，但它并没有给男
人/女人以作为男人/女人的权利。劳动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价值规范一开始就试图取消两性划
分，而预言了性别中性化。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对性、对性别的尊重是建立在对劳动和其成果
尊重的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对性别的划分乃是出于对劳动及其成果的区分的差别基础上的，劳
动取代了生育和生殖这一单纯的生物本性上的区分，转而在弥合先天区分的同时又有意拉开了裂
痕。

（四）性别中性化是劳动在伦理价值领域特有的异化，反映出一种具有特殊强制规约力的价
值规范，体现了劳动所特有的话语权。劳动预示了性别的取消，是生命意义在社会化的强制下对
其价值的颠覆，它遵循了这样的假言条件命令——如果你不去劳动，你将会一无所得，不仅是作
为性别的规范，作为其它的一切都将失去。即它强调用劳动的尺度来评判一个人的善恶美
丑——性行为必须是无偿的——否则将会被视为不道德。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成
为一种价值在伦理上的异化，直接与善、恶联系，从而衍生出一整套对于性别的话语系统。但在
近现代之后，劳动渐渐弱化了它具有的这种属性，从而导致一种实际意义上的性别中性化。人在
被粗暴剥夺之后的今日，唯一剩下的便是下体用来遮羞的几片叶子，但正是由于这些叶子的存
在，才使得人在性别、性道德当中一次又一次地蒙羞。如果要考证为何还要留下它的目的的话，
用后现代的话来讲：“给我们对于此事的怀疑再留几分空间”。

 
 

注  释

[①] 福柯（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年版，
第115页。
[②] 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③] 北京大学西方哲学教研室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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